
上海电力大学国际学生奖学金年度评审实施细则（试行）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留学中国计划》，进一步完善国际学生奖学金年

度评审工作，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资助体系和提

高资助标准的通知》（沪财教〔2015〕55 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申请办法》（沪教委外〔2015〕77 号）《关于延长<关于进一步完善上海市外国

留学生政府奖学金资助体系和提高资助标准的通知>有效期的通知》（沪财教

〔2020〕5 号）等文件精神及我校国际学生奖学金相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制

定本细则。

第一章 奖学金类别、内容与标准

第一条 奖学金共分五类：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A类、上海市外国留

学生政府奖学金 B类；上海电力大学国际学生一等奖学金、上海电力

大学国际学生二等奖学金和上海电力大学国际学生三等奖学金。

第二条 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A 类和 B类资助标准按照《上海市外国

留学生政府奖学金申请办法》（沪教委外〔2015〕77 号）执行，上海

电力大学国际学生一等、二等与三等奖学金参照执行。

第三条 来校接受本科、硕士、博士等学历教育的优秀国际学生，上海市外国

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A类资助内容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综合医

疗保险费；B 类奖学金包括学费、综合医疗保险费。上海电力大学国

际学生一等奖学金包括学费、住宿费、保险费、生活补助费（学校标

准）；二等奖学金包括学费、保险费；三等奖为减免部分学费。

第二章 年度评审

第四条 奖学金学生须按规定参加奖学金年度评审。国际教育学院组建国际学

生奖学金年度评审工作小组，对各类奖学金生的年度学习成绩、学习

态度、考勤情况、行为表现、奖惩情况等进行综合评审，并将上海市

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生的评审结果报备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评审合



格者，方可获得下一学年度奖学金生资格。评审不合格者，从下一学

年起将被中止或取消奖学金生资格。

第五条 年度评审对象为在我校学习一学年以上且下一学年继续享受奖学金的

学生，原定学期期限结束后申请延长奖学金期限（总额不变）的学生、

上一学年年度评审不合格被中止奖学金资格的学生及复学的老生无需

参评。

第六条 评审时间为每年 9月-10 月。

第七条 年度评审采用打分制，评分标准采用百分制计算方法，满分为 100 分，

由上一学年成绩、教师评价、出勤、在校表现情况等部分组成。对努

力完成各项学习任务、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课堂学习、遵守考勤

制度和请假手续、学习成绩良好者，并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类

活动、文体竞赛、志愿服务、学术交流等活动的学生准予通过年度评

审。

第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通过年度评审并中止其奖学金资格一年：

1) 考核成绩不合格，所欠学分达到延长学年标准者；

2) 所修核心课程连续两年未达到规定学分者；

3) 研究生学位课程不及格者；

4) 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不合格者；

5) 经常性迟到、早退、经劝说不改，或课堂出勤率未达到三分之一教

学要求；

6) 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受到执法部门警告或警告以上处分者；

7) 发表对我国不友好言论行为者；

8) 违反《上海电力大学国际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情节严重，或经教

育后不悔改者；

9) 特殊时期（如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时期）不服从相

关管控规定，言行不当，造成不良影响的；

第九条 若因转专业原因需转入下一年级学习的奖学金生，暂停当学年的奖学

金发放，转自费留校继续学习，补修课程按学分收费（参照学校当年

收费标准）。下一学年正常升级时，可继续参加年度评审，评审通过



后，按转专业前奖学金等级恢复奖学金资格。

第十条 被中止奖学金资格者，自下一学年开学起停发其奖学金，本人可申请

自费留校继续学习。中止期满前，经本人申请，可参加当年年度评审，

如评审合格，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自下一学年起恢复奖学金

资格。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从公布之日起停发其奖学金，取消奖学金资格，

且其奖学金资格不得恢复：

1) 在校学习期间累计两次未通过年度评审者；

2) 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评审者；

3) 严重触犯中国国家法律法规，违反校纪校规者；

4) 由于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学业者。

5) 特殊时期（如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时期）不服从相

关管控规定，言行不当，造成恶劣影响的。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细则经国际教育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

实施，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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